关于《淮南工匠人才培育选树实施办法

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情况的说明
市总工会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2024年5月，《淮南工匠人才培育选树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淮府秘〔2024〕46号）经市政府同意后正式印发实施。该办法实施以来，在规范选树流程、激发人才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随着我市双招双引成效的逐步显现和先进制造业的稳步发展，加之国家及省级层面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政策的相继出台，对工匠人才培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根据《中共中央 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4〕20号）、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工匠人才培育实施办法》（总工发〔2025〕10号）、《安徽省总工会关于开展安徽工匠“十百千万”培育行动 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意见》（皖工〔2024〕55号）精神以及市领导批示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《淮南工匠人才培育选树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进行了修订。

在充分征求部分县区（园区）、市直有关单位及相关企业意见的基础上，经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《淮南工匠人才培育选树实施办法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《淮南工匠人才培育选树实施办法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原有六章二十六条，修订后初步拟定为六章二十八条，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了修订：

一是优化培育体系。将“淮南工匠”的年度选树名额由“10名左右”调整为“20名左右”，县区级、行业企业级工匠的年度培育目标提高至“50名左右”。同时，创新性地提出建立并动态管理“淮南工匠培育对象百人库”，构建“淮南工匠培育对象—淮南工匠—安徽工匠—大国工匠”的梯次培养机制，强化了培育工作的系统性和前瞻性。

二是聚焦产业需求。将选树范围精准聚焦我市“9567”产业矩阵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、绿色智能船舶、新能源制造等新兴产业，明确向拔尖创新人才、急需紧缺人才、数字化技术人才倾斜。这一调整，就是要让工匠选树工作与市委市政府产业发展战略同频共振，让选树出来的工匠人才符合淮南产业发展需要。

三是细化负面清单。将原来笼统的禁止性条款，细化为侵犯知识产权、材料造假、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等四种具体情形，从源头上把好入口关，维护选树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。

四是强化礼遇激励。对第四章“礼遇政策”进行了系统优化，在优化原有的“奖励优待、薪酬待遇、岗位评价、平台支持、创新激励、住房保障、培训休假、评优评先”八方面待遇基础上，将认定奖励由每人5000元提高至8000元，并新增了政治待遇的内容，包括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“淮南工匠”作为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人选，推荐担任市（县）、产业工会兼职副主席等职务等内容。

五是健全退出机制。对撤销称号的情形进行了详细列举，明确了弄虚作假、非法离境、严重违纪违法等五种撤销情形，并规定了严格的撤销程序（市总工会会同市人社局提出建议，报市政府批准），实现了淮南工匠管理的闭环。

六是完善保障措施。修改第五章“组织实施”，优化“淮南工匠”培育措施，明确各县区（园区）、各单位制定培育方案，可依托高等院校、职业院校、工匠学院等平台，举办工匠人才培训营，建立“测-学-践-评”培训体系，提升培育对象技能水平。同时保留了财政投入、数字化服务、宣传引导等保障措施，形成了培育选树工作的全链条合力。

